
福建省武夷山市陈某某涉嫌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案

法律要旨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

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定罪处罚。

基本案情

2020 年 1 月 26 日中午 12 时 27 分，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收到群众举报，称：

“武夷山市兴田镇西郊村芦佈的陈某某一家均不做事情，专门售卖野味。”接到

举报后，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及时将该线索移交给了武夷山市公安局森林分局。

同日下午 16 时许，武夷山市公安局森林分局民警在对陈某某的住宅进行检查时，

发现并扣押冰柜存放的 5只完整去毛的“山鸡”、3块带有白色羽毛的“山鸡”

尾部肉块（重 6千克）和 9 块疑似“山麂”的肉块（重 13.6 千克）。经鉴定，

被扣押的 5只完整去毛的“山鸡”死体和 3个带有白色羽毛的“山鸡”尾部肉块，

物种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鹇；被扣押的 9 块“山麂”肉块，物种为

2000 年 8 月 1 日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名录》的赤麂。陈某某交代，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为

了自己食用，先后多次到武夷山市兴田镇西郊村“双喜垅”山场，用购买的 10

个猎夹，捕获了 5只白鹇和 2只赤麂并予以杀害。同日晚，武夷山市公安局森林

分局对陈某某以涉嫌非法狩猎罪立案侦查，同时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2020 年 2 月 2 日，该分局将该案提请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武夷山市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陈某某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猎捕国

家保护动物，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野生动物罪，依法对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同时，向公安机关发出《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要求提取相关视频材

料，提取作案工具，查明是否存在同案犯，是否有在禁猎区和禁猎期捕猎等其他

犯罪事实。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批准逮捕职责中发现，陈某某的犯罪行为

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拟对该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于 2

月 3日对该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了立案调查，2月 7日在正义网进

行了公益诉讼诉前公告。


